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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開會詞  

 

1.1 主席歡迎委員會成員出席會議，並恭賀 Vijay Harilela 先生獲頒

行政長官社區服務獎狀。主席歡迎由二零一九年六月起獲委任的

四位新成員，包括江旻憓女士、徐行安女士、黃文顥先生和王家

俊先生。另一名委員會新成員 Rahman Lamia Sreya 女士因另有

要務而未能出席今次會議。  

 

2.  通過二零一九年三月七日會議的會議記錄  

 

2.1 委員會通過二零一九年三月七日上次會議的記錄。  



 - 3 - 

 

3.  二零一九年三月七日會議的續議事項  

 

3.1 二零一九年三月七日的會議沒有續議事項。  

 

4.  少數族裔人士從事建造業的就業情況及支援  

 

4.1   建造業議會建造業少數族裔專責小組主席符展成先生和成員應

主席邀請，向委員會成員簡介建造業議會有何措施，支援從事建

造業的少數族裔人士。香港建造學院朱延年先生介紹建造業議會

的提升技術課程，而建造業議會高振漢先生則簡介工藝測試服

務。  

 

4.2 成員提出的事項及討論内容概述如下：  

 

4.2.1 一名成員提議建造業議會可為中學生舉辦職業講座和提供實習

機會，讓學生擴闊視野，多認識建造業。符先生回應表示，他們

會探索各種機會，盡早向學生介紹建造業。  

 

4.2.2 另一名成員表示建造業工作艱辛，而且基於安全考慮，未必適合

年輕學生，應以 25 歲或以上的失業人士為招聘對象。此外，所

有工人包括正接受培訓者均須受保險保障。符先生回應表示，建

造業議會的全日制課程是為成年人而設，而兼讀制課程則為正從

事建造業的工人而設。建造業議會提議多與學校連繫，以提供更

多職業選擇給學生。關於安全問題，他表示工業意外的數據顯示，

建造業並非想像中危險。再者，在建造業超過 150 個工種中，有

些工種例如批灰或油漆等安全得多。至於保險方面，朱先生表示

所有建造業議會的員工和實習生均受團體保單保障，而建造業承

建商必須為所有僱員購買保險。發展局林女士強調，安全一直是

建造業的重中之重，而建造業為不同能力的人提供良好的職業機

會。  

 

4.3 主席多謝建造業議會的代表和林女士作出簡介。  

 

5.  協助非華語學生融入主流學校的措施  

 

5.1  教育局陳慕顏女士應主席邀請，向成員簡介教育局為協助非華語

學生學習中文和融入主流學校而推行的措施。香港道教聯合會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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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學院第三中學的代表黃健豪先生則應主席邀請，分享學校運用

教育局發放的額外撥款支援非華語學生的經驗。  

 

5.2  成員提出的事項及討論内容概述如下：  

 

5.2.1 一名成員詢問黃先生他所屬的學校如何安排非華語學生的中文

課堂。黃先生回應指，非華語學生中文課的課時為每周五小時，

而華語學生中文課的課時則為每周四小時。此外，其校制訂了校

本中國語文課程，因材施教，並採取小班教學，師生比例約為 1：

15。  

 

5.2.2 另一名成員表示，根據他的個人經驗，大部分華語學生如被分派

到取錄較多非華語學生的學校，都會於短期內轉校。該些學校或

會招募更多非華語學生填補學位空缺。就此，他詢問教育局有否

訂定學校內華語學生與非華語學生比例的政策。  

 

5.2.3 陳女士解釋指，現行的學位分配辦法讓非華語學生與華語同儕享

有同等機會入讀公營學校。中學學位按照家長意願和其他因素

(例如學校網和學生組別等 )進行分配。教育局的政策鼓勵非華語

學生家長盡早安排子女入讀提供沉浸中文語言環境的學校，讓他

們更能融入主流和學好中文。基於種種原因，包括學校位於較多

非華語人士居住的地區、家長傾向安排年紀較輕的子女與兄姊同

校，以及部分家長喜歡選擇教育非華語學生經驗較豐富的學校，

局方不可能就學校的非華語學生數目設定上限或目標比例。這做

法不但會影響非華語學生家長的選擇，亦會限制華語學生的學校

選擇。此外，陳女士表示，局方鼓勵非華語學生比例較高的學校

作出安排，例如與其他取錄較少非華語學生的學校建立學習圈，

或安排非華語學生參與社區服務和制服團體，協助他們融入社

會，並增加接觸中文以及與華語學生互動的機會。有成員關注學

校面對收生不足的問題，會否有更多學校願意取錄非華語學生。

陳女士回應表示，近年學生人數已回升，因此這數年間學校不用

擔心學生人數不足的問題。  

 

5.2.4 一名成員詢問非華語學生在抽離式課堂學習中文的進度和內

容，是否與一般學生在主流課堂有所不同。陳女士表示，教師會

評估非華語學生的中文水平，決定他們應在主流課堂還是抽離式

課堂上課，以配合學生不同的學習能力和需要。教師會根據“中

國語文課程第二語言學習架構” (下稱“學習架構” )，為抽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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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的非華語學生特別制訂教材。學習架構從第二語言學習者的

角度制定，並諮詢過教師和語言專家的意見，採用“小步子”方

式，以協助非華語學生解決學習中文所面對的困難。陳女士強

調，學習語言需要加倍的努力和決心。她呼籲非華語學生的家長

鼓勵子女在課餘時間多加努力學習中文，例如閱讀中文書籍或收

看中文節目。他們亦可考慮安排子女參加由教育局委託大專院校

在不同地區營辦的學習中文支援中心所舉辦的課後輔助課程，或

報讀部分學校於暑假舉辦的暑期銜接課程，這些銜接課程由教育

局資助，為非華語小一新生和升讀小二、小三及小四的非華語學

生而設。  

 

5.2.5 一名成員跟進收生事宜，向黃先生查詢他所屬的學校在華裔學生

退學後有否增加非華語學生的取錄人數。黃先生回應表示，在他

所屬的學校，華語學生和非華語學生的比率保持穩定，大約

50： 50，歷年來未見非華語學生的人數上升時，華語學生的人數

顯著減少。他補充，其校致力營造融合多元文化的學習環境，獲

得很多華裔學生家長讚賞。  

 

5.2.6 一名成員指出，非華語學生的家長就應否在小一入學申請表中第

七項的空格劃上剔號以註明子女不能以中文作為學習媒介一事

感到混淆。陳女士回應表示，家長選擇上述選項，可在乙部的統

一派位選校表格中，選擇子女所居住學校網內的小學之餘，同時

選擇小學名單中一貫錄取較多非華語學生的學校。教育局一向鼓

勵非華語學生的家長讓子女入讀提供沉浸中文語言環境的學校，

並在多個為他們而設的小一入學簡介會中，說明只因部分家長仍

然擔心子女就讀沉浸中文語言環境的學校會有困難，因此為他們

提供額外的學校選擇。家長可按本身意願安排子女入讀支援非華

語學生經驗較佳的學校。她重申，收生情況顯示取錄非華語學生

的學校數目有上升趨勢，在二零一八／一九學年佔全港學校的三

分之二，反映更多非華語學生家長有信心讓子女入讀“主流學

校”。  

 

5.2.7 據悉，部分大專院校或會拒絕取錄不具備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中國

語文科資歷的申請人。一名成員建議教育局要求九所大學，就大

學聯合招生辦法 (下稱“大學聯招辦法” )的非華語申請人中國

語文程度入學要求，提高透明度。就此，黃先生告知與會者，在

他所屬的學校，非華語學生經大學聯招辦法入讀大專院校的百分

比有上升趨勢。他引述二零一八年度大學聯招辦法的結果，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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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大專院校取錄的非華語學生百分比實際上比華語學生更高。陳

女士補充說，在二零一八年， 1 206 名非華語學生當中，有 385

名學生 (約 32%)符合學士學位課程的基本入學要求。經大學聯招

辦法獲得取錄資格的非華語學生百分比由二零一四年的 11.2%

增加至二零一八年的 26.8%，反映非華語學生入讀專上課程的情

況持續改善。吳女士補充說，各所參與大學聯招辦法的院校已把

其接納的其他中國語文科考試成績、最低的成績要求，以及個別

課程就其他中國語文成績的特別要求，上載大學聯招辦法網站。  

 

5.2.8 平等機會委員會 (下稱“平機會” )何永強先生告訴與會者，平機

會的少數族裔教育工作小組將於下周就少數族裔學生的中國語

文學習系統發表一份研究報告。  

 

5.3  主席感謝陳女士、她的團隊和黃先生作出簡介。  

 

6.  其他事項  

 

6.1  融匯中心提升傳譯及翻譯服務  

 

6.1.1  主席表示，由於融匯中心在二零一九至二零年度獲增撥額外資

源，自二零一九年六月起，中心的翻譯服務已經提升，包括增設

越南語服務。  

 

6.2  二零一九至二零年度地區為本種族融和計劃  

 

6.2.1 主席表示，二零一九至二零年度地區為本種族融和計劃已於本年

較早時間開展，委託非政府機構舉辦地區為本的活動，藉以推動

華裔人士和少數族裔人士交流互動。她感謝成員向其社區伙伴轉

達有關提交建議書的邀請。在二零一九年八月至二零二零年二月

期間，非政府機構獲委託推行 16 個活動項目。相關的活動日誌

載於種族關係組網站，歡迎華裔人士和少數族裔人士參加活動。  

 

6.3  會議在下午五時十五分結束。  

 

6.4  下一次開會日期稍後會妥為通知各成員。  

 

民政事務總署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  


